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

变更申请表
	姓名
	
	学号
	
	学院
	
	专业
	

	项目名称
	         
	项目类型
	

	申请类别
	□项目负责人变更      □指导教师变更 

□暂时结题，预计结题时间____________

□申请退出（省级及以上项目不可随意终止，项目终止需归还项目经费。）

	申请

原因
	（暂时结题可附上现有成果证明的复印件，如返修的邮件截图等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签字：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导师

意见
	根据《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（南林研〔2025〕6号）文件规定，申请退项的项目将追回资助，同时该项目导师2年内所指导的在读研究生不得申报创新计划项目。
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学院

意见
	根据《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（南林研〔2025〕6号）文件规定，申请暂时结题的学生可进行线上论文送审，待正式结题后方可进入学位申请程序。

签字(盖章)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校

意见
	（老图书馆314）

签字(盖章，老图319)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该表一式2份，审核签字后，学院和研究生本人各一份备存，并在研究生管理系统“省创新计划”内上传盖章签字版本。
